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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软件产业基地软件路17号G1栋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

34

58,037,495

58,037,495

52.2041

52.20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海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淼淼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991,818

比例（%）

99.9212

反对

票数

42,980

比例（%）

0.0740

弃权

票数

2,697

比例（%）

0.0048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991,818

比例（%）

99.9212

反对

票数

42,980

比例（%）

0.0740

弃权

票数

2,697

比例（%）

0.004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黄海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静女士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忻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武扬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57,983,566

57,984,418

57,981,565

57,981,56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070

99.9085

99.9036

99.903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4、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刘澎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翩女士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57,982,987

57,982,56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060

99.9053

是否当选

是

是

5、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卢广志先生为第四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李莹先生为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得票数

57,982,563

57,984,98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053

99.9095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01

3.02

3.03

3.04

4.01

4.02

5.01

5.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黄海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静女士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忻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武扬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澎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陈翩女士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卢广志先生为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莹先生为第
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293,972

4,294,824

4,291,971

4,291,971

4,293,393

4,292,971

4,292,969

4,295,393

比例（%）

98.7596

98.7792

98.7136

98.7136

98.7463

98.7366

98.7365

98.7923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其中议

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巧芬律师和刘子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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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续聘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了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和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前
述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监事会任期为自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续聘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第四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共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2名，相关人员如下：
1、董事长：黄海先生
2、非独立董事：周静女士、刘忻先生、武扬先生
3、独立董事：刘澎先生、陈翩女士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情况

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组成

陈翩（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刘澎（独立董事）、刘忻（董
事）

刘澎（独立董事）、陈翩（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刘忻（董
事）

主任委员

陈翩（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
士）

刘澎（独立董事）

上述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为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
司董事长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翩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共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相关人员如下：
1、监事会主席：卢广志先生
2、监事会成员：卢广志先生、李莹先生、徐巍女士（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第四届监事会成员任期为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

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于2024年12月14日披露了《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2024-055），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徐巍
女士。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公司续聘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1、总经理：黄海先生
2、副总经理：周静女士、武扬先生
3、财务总监：汤茜女士
4、董事会秘书：李淼淼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均具备胜任其所聘岗位的任职经历与履职能力，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惩戒的
情形。董事会秘书李淼淼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5-83649147
传真：025-87072066
电子邮箱：bingozhengquan@bingosoft.net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软件产业基地软件路17号G1栋证券部办公室
邮政编码：510663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附件：
黄海先生简历
黄海先生，男，中国国籍，1971年8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本

科学历，系统工程专业，公司创始团队成员之一。1993年至2002年，历任广州市京华网络有
限公司（现“京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开发部经理和研发中心总经理；2003年至今，
就职于品高股份，现任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

黄海先生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海先生持有品高股份约 14,639,
531股股份。黄海先生、周静女士、刘忻先生系一致行动人，黄海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
市尚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31%股权，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黄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周静女士简历
周静女士，女，中国国籍，1975年5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本

科学历，软件开发专业，公司创始团队成员之一。1997年至2002年，任广州市京华网络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2003年至2005年，任职于广州市品高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担任监事；2006年1
月至今，就职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微高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微高”），现任
广州微高总经理和公司董事。

周静女士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静女士持有品高股份约 14,167,
288股股份。黄海先生、周静女士、刘忻先生系一致行动人，周静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

市尚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30%股权，且任其监事，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周静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刘忻先生简历
刘忻先生，男，中国国籍，1974年1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硕

士研究生学历，计算机组织与系统结构专业，公司创始团队成员之一。1998年至2002年，任
广州市京华网络有限公司研发经理；2003年至今，就职于品高股份，现任公司技术总监兼董
事。曾任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粤港云计算服务和标准专家委员会委员、粤
港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移动互联网应用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委
员、广东省云计算标准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天河区第八届政协委员。现任广东省计算机学会
理事会常务理事。

刘忻先生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忻先生持有品高股份约 14,167,
288股股份。黄海先生、周静女士、刘忻先生系一致行动人，刘忻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
市尚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30%股权，且任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刘忻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武扬先生简历
武扬先生，男，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本科学历，应用

电子专业，公司创始团队成员之一。1998年至 2000年，任安徽省商品交易中心技术组长；
2000年至2002年，任广州市京华网络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电子商务部负责人；2003年至今，
就职于品高股份，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扬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尚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州市
煦昇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分别间接持有品高股份约0.63%和0.60%的股份，通过民
生证券品高云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品高股份约 0.14%的股份，合计间接
持有品高股份约 1.37%的股份。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武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刘澎先生简历
刘澎先生，男，195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华北技术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学历，计算机专业。1983年 7月至 1995年 5月，任电子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科研中心主任；
1995年 6月至 1999年 12月，任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整体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2000年 1月至
2013年1月，任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2012年5月至今任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688066.SH)董事。自2020年2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刘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等单
位任职，除上述情形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澎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陈翩女士简历
陈翩女士，女，197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暨南大

学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中国注册会计师，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历任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理，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理，浩
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战略投资部总经理，海博伦（苏州）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酷游娱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泛恩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浩云物链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州和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副总监。现任广州鲲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广州君子德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深
圳市奇雾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陈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等单
位任职，除上述情形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陈翩女士已于
2015年9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并已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独立董
事履职平台的培训学习。陈翩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资格。

卢广志先生简历
卢广志先生，男，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本科学历，计

算机及应用专业，公司创始团队成员之一。1999年至2002年，任广州市京华网络有限公司工
程师；2003年至2012年12月，任广州市品高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的部门经理；自2012年12月起
至今，就职于广州擎云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现任广州擎云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自2015年12月28日起，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卢广志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尚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
市堃云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727,573股股份。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卢广志
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李莹先生简历
李莹先生，男，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清华大学，本科学历，机械工程

专业。2000年至2002年，任广州市京华网络有限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2003年至今，就职于
品高股份，自2015年12月28日起，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莹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尚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708,364股股份。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李莹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汤茜女士简历
汤茜，女，197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在

职）。曾任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上海）公司会计、美商海陆联运（中国）有限公司会计、深圳市
南晟德顾问咨询有限公司主管会计、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卡尔蔡司光学（中
国）有限公司中国区财务总监。2012 年至今，就职于品高软件，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汤茜女士通过广州市煦昇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品
高股份约0.07%的股份，通过民生证券品高云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品高
股份约0.09%的股份，合计间接持有品高股份约0.16%的股份。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汤茜女士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李淼淼先生简历
李淼淼，男，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山大学计算

机软件与理论专业，数据库工程师。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任职于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
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科员；2015年7月至2019年4月，任职于广州证券投资银行部，担任高级
经理；2019年5月至2021年8月，担任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监；2021年8月2日至
2023年 6月 28日，担任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3年 7月入职本公
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淼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等
单位任职，除上述情形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李淼淼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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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续签
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品高股份”）于2024 年12月30日收
到实际控制人黄海、周静、刘忻和周静配偶邹志锦出具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鉴
于各方于2020年4月21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将于2024年12月30日届满，基于公司未
来的发展需要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保证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黄海、周静、刘忻和邹志
锦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背景情况
2020年4月21日，黄海、周静、刘忻和邹志锦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承诺自协议签署

之日起至品高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就四人在品高股份董事会、股
东大会中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控制品高股份进行了相关约定，约定四方系一致行动人关系，在
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如提名权、提
案权和表决权等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中保持一致行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92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826.3819万股，并于 2021年 12月 3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即《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将于2024年12月30日届满。

在《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有效期内，上述股东均充分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及承诺，
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海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尚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1%股
权，间接持有公司约14,639,531股；周静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尚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0%股权，间接持有公司约14,167,288股；刘忻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尚高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30%股权，间接持有公司约14,167,288股；邹志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34,2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3%。

二、本次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各方同意，《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延长36个月，即各方履行一致行动义务的期

限延长至2027年12月30日。
第二条 除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额变化及各方履行一致行动义务的期限外，

《一致行动协议》其他条款内容不变。本补充协议为《一致行动协议》的补充和修订，构成《一
致行动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一致行动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事项，按《一致行动协议》执行；《一致行动协议》与本补
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事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第四条 本补充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第五条 本补充协议一式五份，各方各持一份，公司留存一份，每份均具备同等法律效

力。
三、本次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后，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更，仍为黄海先生、周静女士、刘忻先生。本次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有
利于实现公司控制权稳定、保持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促进上市公司
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存在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不利影响和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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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监事会由监事卢广志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30日以电子邮件或其他

通讯方式同时发出。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
2、本次监事会于2024年12月30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并表决。
3、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4、本次监事会由监事卢广志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监事会。
5、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与会监事选举卢广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续聘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署的《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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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24年1月，公司子公司沂南华特卧龙学校因沂南县教育和体育局、山东沂南县第二中

学、沂南县卧龙学校及沂南县育新实验学校在未经沂南华特卧龙学校同意的情况下，实际占
有并使用沂南华特卧龙学校全部资产（包括学校场地、教室、教育教学设备等）用于办学的事
项，向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4年7月8日，沂南华特卧龙学校收到山东省沂南
县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鲁 1321 民初 296 号，裁定如下：驳回沂南华特卧龙
学校的起诉。具体情况详见2024年1月9日、2024年7月6日、2024年7月10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1）《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关于沂南华特卧
龙学校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沂南华特卧龙学校于2024年7月12日就上述案件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2024年10月28日，沂南华特卧龙学校收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4）鲁
13民终 723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具
体情况详见 2024年 8月 8日、2024年 10月 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
校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二、本案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沂南华特卧龙学校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鲁民申

12573号。主要内容如下：你（你单位）因与沂南县教育和体育局、山东省沂南县第二中学、沂
南县卧龙学校、沂南县育新实验学校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 10月 23日作出的（2024）鲁 13民终 7237号民事判决（裁定或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
审，本院已立案审查。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暂无其他未裁决的诉讼及仲裁。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案件尚在诉讼过程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

需以法院判决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鲁民申12573号。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915 证券简称：华特达因 公告编号：2024-048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会于2024年12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参
加董事8名，实际参加董事8名。会议由现场半数以上董事推选董事朱效平先生主持。会议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8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选举朱效平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以 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业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效平，委员：杨杰、张志元、杜宁、刘成安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成安，委员：朱效平、杜宁。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杜宁，委员：程树仓、张志元。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志元，委员：吴新伟、刘成安。
（三）以 8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职业经理人的议

案”：决定续聘杨杰为公司总经理（职业经理人），任期三年，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
月31日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了资格审查，认为杨杰女士具备担任公司总经理（职业经理人）的
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的情形。提名委员会同意续聘杨杰女士为
公司总经理（职业经理人）。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附：简历

朱效平，男，1966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山东大学研究员。历任山东华特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原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山东大学产业党委副
书记、书记，山东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现任山东国投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
理，山东华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董事长，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董事长，山东
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兼任山东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

截止目前朱效平先生与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杰，女，1961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历任中国船舶研究院北京医院
儿科医生，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行销总监、常务副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务。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达因康
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北京达因高科儿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止目前杨杰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要
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915 证券简称：华特达因 公告编号：2024-049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分别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会于2024年12月3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由监事沈宝杰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5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选举沈宝杰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附： 简 历
沈宝杰，男，1970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工学硕士，副研究员。历任山东大学党委

办公室、学校办公室正科级干部，山东大学副处级纪检员，山东大学纪委办公室副主任，山东
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山东华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现任山东华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职工董事，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沈宝杰先生与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915 证券简称：华特达因 公告编号：2024-050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下午14:30；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12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 2024年 12月 30日 09:15至 2024年 12月 3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效平。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83名，代表股份91,126,01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877％，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
份51,616,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27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80
名，代表股份39,509,5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6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 282
人，代表股份39,581,6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13%。

8．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会议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1.“选举朱效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2,952,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0830％；反对28,077,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122％；弃权95,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8％。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408,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8221％；反对28,077,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366％；弃权9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3％。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选举吴新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78,288,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122％；反对12,729,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691％；弃权108,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7％。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744,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7.5667％；反对12,729,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600％；弃权1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4％。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选举程树仓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76,774,6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511％；反对14,196,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786％；弃权155,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3％。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5,230,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3.7424％；反对14,196,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655％；弃权15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1％。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选举杨杰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79,347,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743％；反对11,682,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204％；弃权9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2％。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803,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2422％；反对11,682,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156％；弃权9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3％。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选举何淑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78,859,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394％；

反对12,115,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52％；弃权15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5％。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315,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0105％；反对12,115,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085％；弃权1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0％。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选举沈宝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78,685,0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475％；反对12,337,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86％；弃权103,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1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8.5689％；反对12,337,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688％；弃权10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选举任尚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78,638,8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968％；反对12,33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76％；弃权150,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6％。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094,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8.4522％；反对12,33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666％；弃权1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2％。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选举战婷婷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78,678,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404％；反对12,296,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943％；弃权150,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3％。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134,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8.5525％；反对12,296,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670％；弃权1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5％。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张志

元先生、杜宁女士、刘成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1“选举张志元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9,424,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1853%。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7,880,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45.1731%。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02“选举杜宁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9,833,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6338%。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28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46.2057%。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03“选举刘成安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9,837,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6386 %。
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293,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46.2168%。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明齐明律师事务所的于瀚涛、乔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明齐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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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2024年12月30日，公
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胡萍女士、李少东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任期三年。

上述二名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胡萍，女，1980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历任深圳永科医药有限公司薪酬绩效专员、山

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专员、主管、经理及总监，现任公司党总支委员、
职工代表监事，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

截至目前胡萍女士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持
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的
任职资格。

李少东，男，1973年出生，大学专科，注册会计师。历任山东振鲁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等职务。
现任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目前李少东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


